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鞭”），与右尹子革的谈话又充分表露其政治上的勃勃野心（入周求鼎，入郑求田，使诸侯畏之）。总之，从这些描

述来看，楚灵王是一个欲望十分强烈的人。按照中国古代的处世经验，一个人欲望太多而又不加控制，迟早会招致祸

患。在此，无论将克己解释为战胜私欲还是自我约束，在意思上都可以说得通。而且，说楚灵王因为不懂得自我约束

从而招致祸患，和说楚灵王因为未能战胜私欲从而招致祸患，在意思上并无太大区别。进一步说，从辞源学上看，

“胜”才是“克”的本义，而“约”反而是“克”的引申义。刘宝楠虽解克为约，但也承认：“《尔雅释诂》：克，

胜也。又，胜，克也。转相训。此训约者，引申之义。”（《论语正义》，第262页）  

要而言之，无论是诉诸统计学手段，还是进行辞源学探究，都看不出，汉学家对克己的解释比宋学家占有优势。下

面，我们再从词义本身对这两种解释做一比较。  

二  

“自克”与“克己”翻成英文都是Conquer oneself，很明显，“克己”的主体是自己（己）而不是别人（人）。如

果“己克己”这个说法有意义，那么，我们就必须承认：这里的两个“己”不能是同一个己，或者，就算是同一个

己，它们实际上是指“己”的两个不同方面。好比“他打了自己一个耳光”这个例子，笼统地说，打这个动作的施、

受者是同一个人，但分析地看，实际情况也许是：他用手打了他的脸，也就是说，打这个动作的施者是他的手，而受

者则是他的脸。同理，己克己的实际情形应当是：己的一个部分克了己的另一个部分。  

对照这个分析，让我们来看看汉学家与宋学家对“己克己”的现象分别做何说明。汉学家坚持，在同一文本中“己”

都是同一个意思，即自己的己。将己解为自己的己，并不错，但这种解释对问题几乎毫无触及，就像上面所举的那个

例子“他打了自己一个耳光”，汉学家的这种解释等于只是强调打人的和被打的是同一个人，而我们想知道的是：

“他打了自己一个耳光，这是如何可能的？”，换言之，我们并不否定己克己的可能，但我们更想知道：己如何可能

做到克己？如果不能具体区分作为克己主体的己和作为克己对象的己，而只是一味强调这两个己是同一个己，就根本

不可能回答“己如何可能做到克己？”这个问题。汉学家对克己所做的解释，其致命的缺陷就在这里。与此不同，宋

学家的说法倒是直接回应了我们的问题。宋学家明确区分了两个己，作为克己主体的“己”是“我”，作为克己对象

的“己”是“身之私欲”。  

无论我们对“克”是取其本义“胜”，还是取其引申义“约”，克己这个说法本身都表明，作为克己对象的“己”，

是一个负面形象，是不能任其发展的某个东西。如果再考虑到它在原文中是与“复礼”联在一起的，这就启示我们：

这个“己”的发展方向是与“礼”背道而驰的。也就是说，这个“己”是“非礼”的层面或趋向。  

如果人身上只有非礼的层面或趋向，那么，从逻辑上说，复礼将是不可能的。要使己克己成为可能，作为克己主体的

己就必须满足两个条件：第一，它具有辨别合礼与非礼的认知能力，第二，它还要具有导向礼的实践能力。  

就第一个条件所要求的认知能力而言，它要么是天赋的要么是后天习得的。如果相信它是天赋的，那就意味着：礼与

人内在的固有的判断体系是一致的，人要知道某事是否合礼，无需向他人请教，只要在自己头脑中搜索即可，当然，

有时也会发生遗忘的情况，这就需要他人予以提醒，教育的作用充其量是帮助一个人唤醒记忆而已。如果相信它是后



天习得的，那就意味着：礼是外在的一套规范体系，它对主体而言，基本上是陌生的新鲜的，有时甚至是完全违背主

体意志的。以上这两种看法在儒家都有所反映，分别以孟子与荀子为代表。  

有了辨别合礼与非礼的认知能力，并不能保证主体就一定会循着礼的方向行动，所以，作为克己主体的己还必须具有

导向礼的实践能力。主体行为是否合礼，最终需要根据行为的结果来判定，也就是说，主体必须使自身合礼的趋向压

倒非礼的趋向，从而使行为的整个方向是朝向礼而不是非礼。主体所拥有的辨别合礼与非礼的认知能力，只是为主体

的行为提供了一个指南，主体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常常还会受到其他因素的干扰，从而出现执行不力甚至执行中止的情

形。常言所说的“身不由己”、“不由自主”，指的就是这种情形。  

在心理上，“身不由己”、“不由自主”这样的说法，是基于如下想象而产生的：人有两个自我，一个是身体我，这

个我往往被认为是非我；另一个是意识我，这个我被认为才是真正的我，当人们不加特别说明的时候，他们所说的

“我”大体上就是指意识我（亦即自我意识）。这两个自我处于一种战争状态，虽然大多数情况下，对一个正常的人

来说，总是他的意识我占了上风，但不排除某些时候他的身体我也会战胜意识我。当身体我战胜意识我时，这种状态

被认为是不正的、不好的，而应当予以纠正的。  

很明显，对于自我的这种想象，有着强烈的唯意识倾向，而身体我与意识我的划分在生理学上也是可疑的。然而，不

能不承认，这种理论虚构对于那些相信性善论的新儒家在解决恶的起源这一难题时不失为一种良策。   究其实质，

这种二元自我论主要是为道德哲学服务的：意识我使人趋于“正确”的方向，而身体我则使人偏离这个方向。在大多

数新儒家看来，意识其实只有一种，那就是道德意识，然而，在现实层面，人的意识常常逸出道德范围，这是一个不

争的事实，理学家不能无视于这样明显的事实，最后，他们发明出身体我这个思想，于是，一切难题都应刃而解了：

所有的恶都是由身体我带来的，而与意识我无关。  

回到本文一开始所讨论的经典解释方法上的汉宋之争。汉学家坚持认为，解经与作文不同，解经不可有成见，如果在

解经过程中搀杂了解经者的成见，将被认为是不合经旨，亦即不合法的解释而遭摈弃。出于这一认识，汉学家对宋学

家的经注多致不满，《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于道学家所做经注常加指斥，谓为“以私意窜乱”“以意自为”“失之太

凿”等等。在汉学家眼里，解经本不该有解经者的主意与成见，主意和成见都是超出解经范围的东西，而宋学家解经

时往往会加上这些东西，就此而言，宋学家的经典解释实在是一种“过度诠释”。  

汉学家反对将解释者的成见带到解释中去，这反映了他们对经典解释过程中可能出现主观主义的一种忧虑。对主意与

成见的拒斥，体现了他们试图确立一个解释边界的努力。对解释学理论的批评与建构而言，汉学家的这些意见无疑值

得重视。但是，汉学家的问题在于，由于担心解释过程中出现主观主义，他们错误地（事实上也是徒劳地）要求将主

观性也拒之门外，而忘记了解释自始至终都是一种主体活动，而与人的意识须臾不可分离。他们指望通过统计学手段

以概率大小决定某个词的适当意义，对于解释活动所具有的复杂性而言，也失之于简单化、机械化。这些特征使得汉

学家所做的解释工作给人一种未完成之感。在这个意义上，不能不说，汉学家的解释是一种“不足诠释”。  

正如我们以上在检视有关《论语》“颜渊问仁”一章解释时所讨论到的，汉学家恪守完全忠实本文的原则，以理、欲

等词不见于孔子语录为由，将朱熹的解释判为无效，而他们自己对克己的解释停留在“约身”上而不敢越雷池一步，

其实，如果他们肯稍作推绎，应该不难发现：被他们视为出于朱熹己见而弃之如敝履的“战胜私欲”一说，与他们主

张的“约身”说不惟不相扞格，反而在理解上更为深刻。说到底，汉学家尚欠深思力索一段工夫，故其解释不免遗人

不足之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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